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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听证会操作流程

第一条 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听证会(以下简称听证会)是积极推动学生参与学

校民主管理、充分维护学生权益的工作措施。

第二条 听证会听证内容为学生工作、教学工作、后勤工作等与学生密切联系

的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 关系多数学生共同利益的决策和方案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应举行听

证会：

1.学校有关部门制定与学生相关的制度、条例等时；

2.学校有关部门提出举行听证会之申请时；

3.30 名以上学生就同一问题提出举行听证会申请时。

第四条 对学生做出的纪律处分(包括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、开

除学籍等)，受处分的学生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召开听证会。

第五条 听证会的听证人员包括听证评议员、听证会主持人。

听证会主持人由实施部门负责人指定。对被听证事实直接负责或负责调查的

职能部门的人员不得担任听证评议员。

第六条 学校教师、学生、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正式工作人员等均可被推选担

任听证评议员；未担任听证评议员的相关人员可以申请旁听。

第七条 每次听证会时，原则上由 5名或 7 名听证评议员组成听证评议团，其

中申请人所在部门应当有人参加。

第八条 听证会组织部门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1.接受听证申请，决定是否受理听证申请；

2.对决定受理的听证确定听证时间、地点并通知申请人；

3.拟定听证会主持人、听证评议团成员名单，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，

将听证的时间、地点通知主持人和评议团成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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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负责听证会的其他相关事宜。

第九条 听证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：

1.维持听证会秩序，对违反听证会秩序的行为予以制止，并有权责令违反秩

序的旁听人员离开会场；

2.就与听证事宜有关的依据和理由、证据向被听证人员、调查人员及有关人

员等进行询问；

3.要求听证会参加人员提供和补充理由或证据；

4.听证主持人应该公开、公正地履行主持职责，保证听证参加人员行使陈述

权、申辩权、质证权和辩论权等。

第十条 听证评议员行使下列职权：

1.听取申请人和相关人员对听证事宜所作的陈述、介绍以及听证双方的质证、

辩论意见；

2.经听证主持人同意，可以向相关人员发问；

3.对所听证的事实做出评议意见。

第十一条 听证准备工作包括：听证会提出、听证申请受理、听证相关人员的

确定、听证时间与地点、听证公告。

第十二条 听证会开始前，主持人就以下工作进行确认和处理：

1.委托听证记录员查明听证参加人员是否到场，宣布听证纪律；

2.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准时到场的按放弃听证权处理，宣布听证程序终结；

申请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到场参加听证的，由组织部门决定是否改期举行；

3.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听证评议团成员没有到会的，由主持人宣布听证会中止，

另行安排听证会时间；

4.申请人和评议团到会情况符合条件的，由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。

第十三条 听证会按下列程序进行：

1.被听证人(或被听证部门代表)就听证事宜陈述自己的依据、打算或有关事

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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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听证人员进行陈述和辩解，可以提交相关证据和证人；

3.主持人或经主持人同意的评议员对听证人、被听证人、证人等进行询问并

进行质证；

4.互相辩论；

5.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当事人陈述、质证、辩论结束，进入评议程序。

第十四条 进入评议程序后，听证评议员应当立即在听证主持人的召集下，就

听证事宜做出评议。听证评议中，如评议员能够就听证事实形成一致意见的，可

以由主持人负责形成评议的书面意见，由全体评议员签名；如评议员不能形成一

致意见的，则由评议员分别做出评议意见，由其本人签名后交主持人。

事实复杂、影响重大的，主持人也可以决定延期召集评议员做出评议意见。

第十五条 听证评议意见应当由主持人在举行听证会的次日交有关听证会的

组织部门，组织部门应及时将听证评议意见报校务会。

第十六条 所有听证活动均应当记入听证笔录，并经过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签字

确认。听证会所形成的材料应立卷归档。

第十七条 申请人未经主持人同意中途退场的，视为申请人放弃听证权，由主

持人宣布听证程序终结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则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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